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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
	项号
	内       容

	1
	工程综合说明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工程名称: 维景会议中心楼顶空调设备设施隐患治理
工程地址: 维景会议中心 
承包方式：按中标条件进行工程承包
[bookmark: _GoBack]施工日期：2026年  5 月

	2
	报价有效期为15 天（日历天）。

	3
	报价文件一式貮份

	4
	报价文件递交至：物资采购中心303室

	5
	报价截止日期：2026年4 月 30日09:00

	6
	投、开标时间：2026年4 月30 日 09;00
地点：仪征化纤物资采购中心三楼招标室1

	7
	评标办法：具备相应施工资质，优惠费率中标法，该项目最高限价为24万元（不含税）。

	8
	联系方式：王哲 13952520023  wangze.yzhx@sinopec.com




  
 第一条、工程综合说明
     1、工程名称: 维景会议中心楼顶空调设备设施隐患治理
2、工程地址: 维景会议中心
本文件中，甲方指：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指：工程承包方（待定）。
3、工程范围及内容：
空调循环水管道及阀门更新：更换DN400管道约105米、DN150约20米、DN100约72米、DN80约26米，管道及支架防腐，旧管道拆除。
3.1 空调循环水管道及阀门拆除
3.2 管道安装（DN400/DN150/DN100/DN80/DN65/DN50/DN40/DN25/DN15）；
    3.3 管件安装（DN400/DN150/DN100/DN80/DN65/DN50/DN40/DN25/DN15）；
3.4 法兰、阀门安装（DN400/DN150/DN100/DN80/DN65/DN50/DN40/DN25/DN15）；
    3.5 管道支吊架制作安装；
    3.6 管道及支架防腐；
 ； 3.7 管道压力试验、吹扫与清洗；
    3.8 物资转运；
    3.9 现场保洁。
4、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 59—99》,如需脚手架施工单位自行考虑。
第二条、承包方式
本次招标范围内的工程由中标方按其投标承诺的工程工期、质量、施工组织设计、报价及其他优惠条件进行承包。本工程禁止转包，如有分包，在投标文件中应予以明确，并将分包企业的相关资料附在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分包单位资质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第三条、工程进度与工期
定标签订协议后施工，工期15天，施工时间由甲方安排。
第四条、工程质量与验收
1、工程质量目标：合格。
 2、工程质量必须符合《GB50300-2013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184-2011的规定；防腐保温必须满足《中国石化防腐绝热质量提升工程规定》要求，质保周期不低于十年。
第五条、设备材料供应
      工程所用设备材料均由乙方自行负责，使用设备需经甲方现场负责人确认合格后，方可使用。
第六条、工程造价的确定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1、各投标方可根据自身技术、管理水平及综合实力进行竞争性商务报价。本工程采用优惠费率中标法，标书文件符合以上要求且最高优惠率方拟选中标方。
２、定额及取费执行标准：按《石油化工安装工程预算定额》（2021 版）及《石油化工安装工程费用定额》（2021 版） 8.5 折作为招标控制价，最高限价为24万元（不含税）。
３、工程量以本招标文件为准。
4、工程款支付方式：项目完成后经甲方验收无质量疑议后支付，合同按最高限价24万元（不含税）封顶，以中标让利及报价要求，按实结算。
第七条、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
1、乙方必须按照省、市安全文明施工的有关规定及《仪化公司施工作业HSE管理规定》《仪化公司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进行施工，做到工完料净场地清。工程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外运出仪化公司界区自行妥善处理。
2、乙方未能按以上规定进行施工，未做到工完料净场地清，或将建筑垃圾堆放在仪化公司界区内，甲方将要求乙方再次清理并视情况给予乙方工程造价2%-5%的处罚。
第八条、安全管理
1、进入施工现场劳保用品必须穿戴齐全，掌握本工种的《安全技术操作规程》，检查使用的安全带及防护用品是否完好。进入现场的施工人员必须戴好安全帽，登必高人员须穿防滑胶鞋，酒后人员严禁进入施工现场，严格遵守仪征化纤厂区相关规定。
2、施工人员进场前必须进行三级教育，然后交由业主单位安全主管部门进行入场培训，合格后方可进入现场。特殊工种必须持证上岗。必须遵守业主规章制度，熟悉施工现场周围的环境及交叉作业注意的安全事项，严禁乱动业主的所有设备、开关等。
3、不得有攀爬、奔跑、跳跃及在易流动件上行走、不得任意乱置或向下丢弃、传递对象不允许抛掷。
4、临时设施、机械设备、材料严格按照甲方要求布置堆放。
5、现场施工时使用双层脚手架进行登高作业，施工时要做好现场防护。保证无人员和设备损伤。现场内按规定挂设好足够的各种安全操作规程牌和各种安全标志、警示牌等。现场监护人员标识清晰，现场施工执行双监护。
6、施工现场主要通道必须保持畅通，加强场容场貌整治，环境优雅，临时设施整齐，材料堆放有序。
7、现场保持整洁，材料分类堆放成垛，有序且稳妥。现场作好“落手清”工作，做到工完料尽、物尽其用、废料归堆，建筑垃圾及时清理并外运。
8、所有施工机具必须经过报验后方可进场使用。
第九条、投标、评标、定标要求
1、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投标书无效：
1.1、投标书封皮及表格未按规定密封,未盖单位公章； 
1.2、投标文件中未加盖单位公章和法人代表印鉴；
1.3、投标代理人未有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的；
1.4、投标书未按规定时间、地点送达；
1.5、投标人未按时参加投标和开标会议，迟到的。
2、投标单位技术标需满足以下条件要求，否则不能进行商务标报价。
2.1中国石化检维修承包商资源库成员或仪化公司外委检维修承包商资源库成员。
2.2、施工项目部五大员中施工员、安全员不允许兼职。
2.3、安全负责人、安全员资质应具有安全C类证书，以复印件有效为准。
2.4、主要施工机械完全能满足施工要求，配置合理。
2.5、达到招标文件质量要求，并有切实可行的质量保证措施。
2.6、有针对本项目的施工方案、HSE专篇和措施，承诺六个零”的HSE目标，即：死亡事故为零；损失事故为零；可记录事故为零；环境事故为零；火灾事故为零；车辆事故为零。
3、投标文件一式三份报我方。
4、中选单位确定后，甲方将向中选单位发出中选通知，中选单位需在接到中选通知后5天内派授权代表与甲方签约。中选单位在接到中选通知后5天内未派授权代表与甲方签订合同，甲方将取消其中选资格，并按照报价顺另行选择中选单位。
                                                     

现场勘察联系人：
维景会议中心工程部：孙顺明13952522213
                
附件1：材料表
	维景会议中心楼顶空调循环水管道更新项目材料清单

	序号
	物料名称
	型号
	数量
	单位
	备注

	1
	碳钢无缝钢管
	426*9.0 20 GB/T8163 
	105
	米
	

	2
	碳钢无缝钢管
	168*5.5 20 GB/T8163 
	20
	米
	

	3
	碳钢无缝钢管
	114.3*5 20 GB/T8163 
	72
	米
	

	4
	碳钢无缝钢管
	89*5 20 GB/T8163 
	26
	米
	

	5
	碳钢无缝弯头
	DN400  GB/T12459Ⅱ 20# 
	5
	只
	

	6
	碳钢无缝弯头
	DN150  GB/T12459Ⅱ 20# 
	6
	只
	

	7
	碳钢无缝弯头
	DN100  GB/T12459Ⅱ 20# 
	32
	只
	

	8
	碳钢无缝弯头
	DN80  GB/T12459Ⅱ 20# 
	4
	只
	

	9
	碳钢正三通
	DN400  GB/T12459Ⅱ 20# 
	4
	只
	

	10
	碳钢截止阀
	DN400 \J41H-16C
	1
	只
	

	11
	碳钢蝶阀
	DN150 D371F-16C
	4
	只
	

	12
	碳钢蝶阀
	DN100 D371F-16C
	8
	只
	

	13
	碳钢蝶阀
	DN80 D371F-16C
	1
	只
	

	14
	碳钢法兰
	DN400 \PN16 RF HG/T20592Ⅰ 20# PL
	8
	片
	

	15
	碳钢法兰
	DN150\PN16 RF HG/T20592Ⅰ 20# PL
	8
	片
	

	16
	碳钢法兰
	DN100\PN16 RF HG/T20592Ⅰ 20# PL
	16
	片
	

	17
	碳钢法兰
	DN80\PN16 RF HG/T20592Ⅰ 20# PL
	2
	片
	

	18
	碳素槽钢
	[100×48×5.3 Q235A GB706  
	600
	kg
	
































附件2：                  
商务标投标函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
维景会议中心楼顶空调设备设施隐患治理工程报价最终优惠让利 ** %，最高合同总价不超过24万元（不含税），按投标报价、合同条件、技术规范等条件，承包上述工程的施工、竣工和保修期。



投标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章）

日期：二○二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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